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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北京购买办公用房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北京市石景山银河大街 6号院 1号楼 2层 212室房产，

建筑面积 437.35平方米，总价款约人民币 2,270 万元。 

公司于 2016年 8月 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

北京购买办公用房产的议案》，本次购买房产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1、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购买方：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方：赵峰，男，个人。 

交易情况：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赵峰在北京市石景山银河大街 6号院 1

号楼 2层 212室房产，作为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办公用房，面积为 437.35 平方

米，总价款约 2,270 万元人民币（具体总价款以最终签署的购房合同为准）。  

    2、公司于 2016 年 8月 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在北京购买办公用房产的议案》，本次购买房产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3、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北京市石景山银河大街 6号院 1号楼 2层 212室 

标的分类：商业 

购买面积：约 437.35 平方米 

定价情况：按照市场价格并与销售方进行协商后定价，约人民币 2,270万元 



标的状态：房屋已通过综合验收，交易标的产权清晰，截止本公告日，不存

在抵押情况，不存在妨碍本次交易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成交价格 

    本次交易，公司支付总价款 2,270万元，公司承担的税费主要是契税、印

花税等。公司不承担任何房屋中介费用。出售方承诺任何妨碍公司行使所有权的

瑕疵，出售方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二）交易流程  

1、双方在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后公司采取自行交割的方式付

款，在签订合同后七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房屋款项。  

2、出售方在收到房款 7日内（约定时间或约定条件）将房屋交付给公司。 

3、《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签订 90 日内，公司与出售方共同向房屋权

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 

（三）税费规定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买卖双方应按照国家及北京市的相关规定缴纳各项税、

费。因一方不按法律、法规规定缴纳相关税费导致交易不能继续进行的，其应当

向对方支付相当于房价款 20%的违约金。 

    四、本次购买房产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购买房产将作为公司的办公场地，有利于未来公司人才培养和引进，提

高办公环境质量。同时满足公司国际化营销体系建设，及国际工程承包业务的开

展，适应国际 EPC、BOT等业务的推动，更好地拓展国际市场空间，进一步推进

公司国际化发展进程和品牌知名度，从而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不会对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8月 23日 


